附件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

东莞市科学技术局：

我单位承诺，就我单位申报的“ （项目名称） ”所提交的项目情况真实可靠，保证遵守有关项目管理的规定和要求，严守科研诚信。经费使用相关材料已经我单位财务部门审核，相关原始财务单据原件留我单位备查。

如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接受项目管理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。

特此承诺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